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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周村区生态环境分局

关于印发《周村区 2020-2021 年
重点行业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调控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，经济开发区：

根据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汾渭平原 2020—2021 年秋冬季

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、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

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、《关于印发淄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

案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20〕8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淄博市

2020-2021 年重点行业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调控实施方案》

（淄工信材〔2020〕14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周村区重污染天气应

急预案的通知》（周政办字〔2020〕39 号）精神，区工业和信

息化局与区生态环境分局联合制定了《周村区 2020-2021 年重点

行业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调控实施方案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周村区 2020-2021 年重点行业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

调控实施方案    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             区生态环境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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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周村区2020—2021年重点行业
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调控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汾渭平原 2020—2021

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、《重污染天气重点

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、《关于印发淄博市重污染天

气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20〕8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

淄博市 2020-2021 年重点行业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调控实施

方案》（淄工信材〔2020〕14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周村区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周政办字〔2020〕39 号），确保全面

完成国家、省、市下达我区的各项空气质量改善目标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0—2021 年度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调控，

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思路

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生态环保大会精神，以改善秋冬季空

气质量为核心，以重点行业差异化错峰生产减少秋冬季污染物排

放为目标，通过对重点行业开展秋冬季差异化错峰生产措施，保

障重点行业企业错峰生产科学合理，发挥实效，促进全区秋冬季

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

二、实施时间



—  3  —

差异化错峰生产实施时间原则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

年 3 月 15 日。

三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实施绩效豁免政策。为避免“一刀切”，对行业污染排

放绩效水平明显好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企业，实行差异化管控措

施，对于 2020—2021 年秋冬季期间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豁

免企业，在 2020—2021 秋冬季期间可以免于停限产，实行自主

减排。对于豁免期间出现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、重大污染事故等问

题的企业，立即取消其豁免资格。

（二）坚持错峰生产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相结合的原则。

依据我区产业特点和实际，各相关范围企业均已落实重污染天气

应急减排要求，原则上可不再实行错峰生产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停限产比例。对于采用限产方式的企业，要

严格限产比例，限产比例应当优先采取停产方式达到。企业有多

条生产线或生产设备的，应当对超过总产能限产比例的生产线实

施停产；对有单一生产线或生产设备的，应当连续停产超过供暖

期限产比例的天数；对确实无法停产的生产线或生产设备，或因

保民生任务不能完全停产的，应当以企业产品产量或用电量计限

产负荷。

（四）坚持动态更新原则。秋冬季期间，凡是应当列入错峰

生产行业的企业，但瞒报漏报的，一律立即实施停产。对各类污

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、监测数据造假、涉嫌偷排偷放、未达到

排污许可管理要求、未按期完成 2020—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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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治理改造任务的企业，全面采取错峰生产措施，实施停产整

治。

四、实施范围

重点范围是建材、碳素、氧化铝以及涉及 VOCs 排放的医

药行业企业。建材行业主要包括水泥、耐火材料、砖瓦、玻璃

等行业企业。

（一）砖瓦、耐火材料、碳素行业。按照生态环境部印发的

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的要求，重

污染天气期间，对不能临时中断或短时间内难以立即停产的砖瓦、

耐材、碳素等行业提前指导企业调整生产计划，采取轮停的方式

达到相应比例的减排。

（二）水泥行业。按照山东省水泥协会规定的 2020—2021

年秋冬季错峰生产措施执行，同时按照淄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

排清单落实相关措施。

（三）PVC 手套行业。在重污染天气期间，PVC 手套相关

生产线黄色预警减产 20%、橙色预警减产 30%、红色预警减产

50%，以生产线计。

（四）涉及 VOCs 排放的医药行业。在重污染天气期间，涉

及 VOCs 排放的医药行业，对涉及民生保障的实施民生豁免，其

他按照《周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中规定的措施执行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

管委会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加强对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的组



—  5  —

织领导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工业企业秋冬季错峰生产，严

格落实各行业企业的停产、限产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任务落实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

管委会要抓紧研究制定本辖区错峰生产工作方案，明确各行业错

峰生产企业清单和“一企一策”调控措施，将停限产任务落实到具

体生产线、工序和设备，并明确具体的安全生产措施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

管委会要建立错峰协调机制，加强对错峰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。

强化社会监督，及时处理投诉信息。对发现错峰生产落实不到位

的实行清单式管理，挂账督办，限期整改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

视、网络等媒体，大力宣传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的重要性，引

导全社会积极参与、支持错峰生产工作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
